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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纠纷维权成功
贬损公司侵权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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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社团经历不多，实习经验
为零，打算本科毕业后找工作，现在
必须着手做准备。”王如报了一门线
上求职培训课程。求职课程顾问告
诉她，交纳一定的费用，可以提供修
改简历等服务，确保通过“内推”获得
实习机会。根据岗位和公司的不同，
收费在1万元至2万元不等。

笔者调查发现，如今由各类中介
机构明码标价，面向大学生进行“内
推”实习、远程实习的项目不在少数，
但同时也存在虚假宣传、骗取中介费
的可能性。

今年1月，腾讯公开通报的2021
年反舞弊案件中，就有一起内部员工
与外部求职中介合作非法牟利的案
件。由外部中介招募实习生后，该员
工利用腾讯员工身份安排实习生进
行虚假的远程实习，并从中介处分得
实习应聘者支付的部分费用。

有专家提出，实习学生权益受损
的主要原因在于法律上对学生实习
身份的界定与保障不清晰，但直接修
改劳动法和工伤保险条例则会破坏
劳动法的制度体系。那么，如何在制
度上给予“没身份”的实习生以保障？

不只是普通高校学生的实习问题有待规范，一
些职业学校在安排学生实习的过程中，以实习为名
组织学生到企业生产“流水线”务工、安排加班和夜
班、强制实习、收费实习、实习专业不对口等问题也
时有发生。

今年1月，教育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职业学校
学生实习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针对当前
职校学生实习中存在的强制实习、从事与专业学
习无关的简单重复劳动、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等问
题，进一步划定“红线”，并有针对性地明确了处理
规定。

沈建峰表示，随着普通高校学生实习的问题逐
步凸显，有必要出台统一的实习管理规定，同时针
对不同类学生实习做专门的特别规定。“未来在条
件成熟时，也可以针对实习生的保护或者实习的规
范制定专门的法律规范。”

此外，有观点认为，强化对学校与企业的监督，
强化劳动保障部门对这种特殊用工关系的监管与
制约，也是遏制实习乱象的关键。

沈建峰表示，《规定》为促进实习开展设计了专
门的保障措施，这些措施有利于促进企业开展依规
实习。“对企业来说，在使用实习生时，一定要注意
实习是一种教学和育人活动，而不是一种市场化的
用工现象。不得以使用廉价劳动力为目的安排假
实习，应严格遵守相关规定，规范签订实习协议，为
实习生购买必要的商业保险。” □于灵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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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2019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和规范普通本科高
校实习管理工作的意见》指出，“实习是高校实践教学的
重要环节之一”，实习生与实习单位能否建立劳动关系？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院长沈建峰教授表示，由
于严格意义上的实习属于教学活动，而不是以劳动力的
提供为目的的市场活动，所以当事人之间不能建立劳动
关系。

这意味着，目前实习生不受劳动法等法律法规的保
护，不能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无须签订劳动合
同。实习生“没身份”，但也不意味着企业可以以实习名
义行用工之实，侵害其权益。

裁判文书网近日披露的一份判决书，就揭示了实习
生权益被侵害的情况。该案中，90后女孩李某，在与太
平洋证券公司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工作 9个月分
文未拿还被辞退。李某将太平洋证券公司诉至法院，公
司却辩称李某是“实习生”，没有招录过对方。

根据庭审中查明的事实，李某已于 2018年 2月毕
业，并非在校大学生。然而，太平洋证券公司却以实习
生名义用工，并拒付工资。最终，法院一审认定，双方存
在劳动关系，判决太平洋证券公司赔偿李某工资、赔偿
金等合计20余万元。

沈建峰表示，不是劳动关系并非就一定不能适用劳
动法的规定，由于这类名为实习实为用工的“假实习”和
劳动关系有一定类似之处，近年来的理论和实践发展是
主张根据实习的特殊性以及实习生保护的需要，将一些
劳动者保护的规定适用于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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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身份”的实习生，权益如何保障

目前实习生不受劳动法等法律法规的保护，但不等于企业可以任性用
工，损害其权益——

据新华日报 3月1日起，《常熟市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
保险办法》正式试行，在江苏常熟登记参保的新业态等灵活就业
人员或其他符合条件的人员，可通过银行扣款、线上自助缴费等
方式，每人每年缴纳 360元，向承办职业伤害保险项目的商业保
险机构投保。

此次常熟出台的新规为新业态从业人员提供了更加有力的
权益保障。投保人在从事的职业岗位上，因工作原因受到突发
的、非疾病的事故伤害造成伤亡的，或者突发疾病身故以及在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身故的，可享受职业伤害保险待遇。以意外
身故责任为例，可享受最高每人每年40万元的理赔标准，但有故
意犯罪、醉酒或者吸毒、自残或者自杀、保险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形
除外。承保商业保险机构在收到完整的待遇申请材料后，根据被
保险人的事故伤害程度核定相应的待遇，于 10个工作日内一次
性给付至投保人的社会保障卡上。

此次常熟推出的职业伤害保险由政府主导、信息化引领、商
业保险机构承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监管。常熟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邀请具有相关资质的商业保险机
构建立共保体，共同承接相关工作。
同时，共保体联合建立健全职业伤害
保障管理服务规范和运行机制。

工作任务分配不合理？莫名被开除？职场中遇
到这些麻烦应该怎么办？是寻求劳动仲裁的帮助，
还是曝光公司“内幕”发泄怒火？近日审结的一起案
件显示，本来“占理”的劳动者因为几句话，被判决承
担侵权责任。

李某就职于某咨询公司期间，因领导没有交代
清楚给其安排的工作内容，导致其完成的工作出错，
公司由此受到损失。不久后，李某即接到了邮寄来
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因对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关系存在异议，气愤的
李某连夜在咨询公司的客户微信群中发表长文，控
诉公司及内部领导的种种行为，其中包含“如此随意
的处罚是不是只是为了某些人中饱私囊”“做假的排
班和考勤，串通监理公司欺骗甲方，欺上瞒下”等言
论。同年，李某申请了劳动仲裁，被认定咨询公司与
李某的劳动关系是违法解除，公司应支付李某工资、
加班费及赔偿金。

事后，咨询公司以李某对公司的社会评价和名
誉造成负面影响为由，将李某诉至法院。

法院认为，网络用户采取诽谤、诋毁等手段，损
害公众对经营主体的信赖，降低其社会评价的，网络

用户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李某在咨询公司
客户微信群里使用了“中饱私囊”“串通监理公司欺
骗甲方”等带有主观倾向性的言论和贬损性评价，超
出了善意、适当表达意见的程度，对咨询公司的商业
信誉造成了负面的影响，构成对咨询公司名誉权的
侵害。

据此，综合双方解约纠纷的起因，以及李某过错
程度、涉案言论传播范围、商誉受损程度等因素，遵
循合理性、必要性原则，法院判决李某登报道歉，并
赔偿咨询公司损失16010元。

法官庭后表示，生活中，遇到类似李某的麻烦，
不少人都希望通过一吐为快来出一口“恶气”。但
是，对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持有异议，应当
选择合法途径维权，如可以通过协商、劳动仲裁、诉
讼解决，切莫因为祸从口出，使自己处于侵权人的不
利地位。

本案中，李某本已是劳动纠纷的“赢家”，但又因
违法行为而担责。如手中的确掌握用人单位真实的
违法犯罪线索，则可向有关部门举报，由有关部门进
行调查取证，避免因擅自发表言论构成对用人单位
名誉权的侵犯。 □徐伟伦

百事通先生：
我是一名毕业时间不长的职场小

白。去年5月，我应聘进了一家民营设
计公司工作。公司和我签了一年期的
劳动合同，言明合同期满根据表现考
虑续签及加薪。合同到期前一星期，
我向人事打探消息，她说公司正在进
行综合测评，让我安心等待。上周人
事主管突然对我说，公司测评后认为
我在创新性和主动性方面跟不上公司
的要求，经慎重考虑决定不与我续签
合同，让我一周后结算工资、办理离
职。这样的结果让人很难接受。合同
期满后，我在他们的哄骗下又努力工
作了三个月，现在他们就这样辞退我，
合法吗？请问法律对此有啥规定？我
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读者 庄言
庄言同志：

你好！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应当签订书面劳
动合同，用人单位违反规定未与劳动
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应支付劳动
者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

在合同续签的过程中，签约主动权一般掌握在用人单位手中。用
人单位应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在原合同到期前的合理期间内通知
劳动者是否续签劳动合同，以便劳动者合理安排自己今后的工作
及生活。

合同到期后，用人单位同意劳动者继续工作，却未及时续签
合同的，亦应承担未签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惩罚性赔偿责
任。同时，根据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劳动争议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的规
定，合同期满后劳动者仍在原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表示
异议的，视为双方同意以原条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你们公司在劳动合同到期前未及时通知你是否续签确有不
当，应支付你未及时续签书面劳动合同期间的双倍工资。公司
可以与你终止劳动关系，但需依法支付你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
补偿金。 □百事通

去请育儿假，公司以暂未执行为由不准假；
想要休假，被告知需提前4周申请，还得证明家
里无人带娃；单位出台请育儿假流程，怕丢饭碗
无人敢休假……近期，多地网友反映，育儿假政
策出台后申请休假困难重重。如何解决育儿假
休假难问题，成为众多网友关注的话题。

为解决公众对生育的后顾之忧，各地已经
陆续出台多项生育激励措施，努力营造生育友
好型社会，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育儿假。据
了解，目前，全国至少有25个省份已完成人口与
计划生育条例修订，不少地方在条例中进一步
完善了生育休假制度。例如，北京新修订的《人
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按规定生育子女的夫
妻，在子女满3周岁之前，每人每年享受5个工
作日的育儿假。

然而，从不少网友反馈的现实情况来看，育
儿假看起来好，休起来难，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存
在诸多落实不到位的情况。其原因在于，第一，
各地的育儿假大多倡导性更强，强制性不足，在
执行中，很大程度上只能依赖用人单位自愿。
而很多企业出于减少人力成本的考虑，通常会
选择暗中设置门槛、拒绝员工的请假申请；第
二，尽管一些公司设置了育儿假，但由于职场中

的种种隐性规则，一些员工担心强行休假将
影响绩效和升迁，有假不敢请，被动放弃这一
权益。诸多因素导致了育儿假时常沦为“纸
面假”。

政策的生命在于执行，如何既使用人单位
更加积极主动地支持落实育儿假，又保证员工
毫无顾虑敢于休假，考验着相关职能部门的智
慧。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政府、企业、员工三
方能否在放假成本方面形成合理有效的分担机
制。有网友指出，如果只限于“政策请客，用人
单位和职工买单”，将极大影响单位和职工落实
育儿假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最终陷入“有假难
休”的尴尬。这一观点值得有关方面重视。

破题之道，在于直面和解决“育儿假”难休
的真问题，例如通过理清员工休假期间的薪酬
支付、企业承担比重等问题，有效减轻企业人力
成本，激发其执行动力；通过完善措施，压实责
任，加强督查，确保政策落地过程中单位、企业
不增设门槛，最大限度降低员工的休假顾虑。

只有结合地区和企业的现实情况，因地制
宜优化配套的支持政策，让制度既有“硬度”，又
有“温度”，才能顺利推动育儿假落地，解除公众
的生育后顾之忧。 □张晓雨

随着春招启动，在一所普通高校中文系读大三的王如（化名），已经开始为暑期实习焦

虑。对于广大在校大学生而言，实习是提升就业能力素质的必要环节。

然而，有一些企业为了降低用工成本，把实习生当成廉价劳动力使用，学生实习中的权

益受到侵害的事件也时有发生。那么，实习生应当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育儿假不该是
看得见休不着的“纸面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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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快递小哥有了职业伤害保险
每人每年只需缴纳360元

小小一张社保卡，不仅能看病买看病买
药药、、领取待遇领取待遇，还能持卡乘公交乘公交、、
逛公园逛公园，实现居民服务“一卡通”。那么，

目前社保卡“一卡通”已开通了哪些功能？持
卡人可以用卡享受哪些服务？

目前人社领域9595项应用

已普遍开通用卡
群众持卡或者扫码即可快捷享受

比如青年人青年人办理参保登记

享受就业服务

中年人中年人参加职业培训

办理社保关系转移

老年人老年人进行社保待遇资格认证

查询社保权益等等
这些服务都可以线上线下“一卡办”

能办事能办事1

23个省份的部分地市
实现了持社保卡乘公交
24个省份的部分地市

实现了凭社保卡
借阅图书、进博物馆和公园景区

有些省份已经
开展社保卡加载残疾人服务

群众还可以使用电子社保卡登录
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和省级政务服务平台

跨省可以办理跨省可以办理
3535项全国性人社服务项全国性人社服务
以及异地就医、住宿登记等服务

形成了跨部门、跨地区
“一卡通”便民服务的新格局

实体社保卡
已全面支持各地就医购药
近期人社部和国家医保局

开通开通““总对总总对总””通道通道
支持电子社保卡和医保电子凭证

在就医购药领域并行使用
截至2021年底
电子社保卡已在

16个省份138个地市

实现扫码就医购药扫码就医购药

社保卡可以领取就业补贴可以领取就业补贴、、养老金养老金、、
失业金失业金、、工伤津贴工伤津贴、、农民工工资农民工工资等

成为名副其实的“待遇卡”
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

已在3131个个省份的部分地市

通过社保卡“一卡通”发放

这些事这些事
都能用社保卡办了都能用社保卡办了
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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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看病能看病3

更智能更智能4


